	关于切实做好2018年下半年学位论文修改完善工作的通知


	18年11月11日答辩的MBA学员
为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管理，提高我院学位授予质量，现对2018年下半年学位论文修改完善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为避免今后学位论文抽检出现问题，研究生应根据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以及答辩专家的意见对论文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并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和答辩意见修改情况登记表》（附件）；
2．《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和答辩意见修改情况登记表》经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审核通过方能进入下一环节；
3．请研究生培养单位将本次拟授予学位的硕士生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和答辩意见修改情况登记表》于11月20日前提交商学院205室，硕士生的表格留存学院以备抽查。
4.表中第2面第二栏的“论文盲审结果（请根据评阅结果如实填写）”学员不要填写，由MBA中心统一填写。
特此通知。
                                            MBA教育中心
 


	



